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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37              证券简称：ST南风             公告编号：2021-40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

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收

到《问询函》后，公司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及协调中介机构共同对《问

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核查，现将相关问题的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 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为-22,886.00 万元、-6,535.50 万元及-2,488.34 万元，你公司扣非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已连续多年为负；截至 2020 年底，流动负债多于流

动资产 15,342.23 万元。根据《关于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你公司股

票自 2019 年 4 月 18 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现你公司向

本所申请撤销股票其他风险警示。 

（1）请结合你公司所处行业情况、业务发展情况、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资

产结构及偿债能力、潜在纠纷及损失情况、资产权利受限情况、主要子公司经

营情况等，说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是否触及《股票上市

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六）的规定； 

（2）请你公司自查并明确说明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

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和《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

订）〉的通知》（深证上〔2020〕1294 号）第四项规定的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或者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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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1）①所处行业情况：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趋紧的

国家环保政策、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以及副产元明粉快速增量等因素影响到无机盐

行业，致使全国矿产元明粉产量同比减少了 1.5%；硫酸钡同比减少 6%；硫化碱

同比减少 9.3%。元明粉、硫酸钡、硫化碱等行业产能供大于求，实际产量供需

基本平衡。为了应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元明粉、硫酸钡、硫化碱行业采取了

多种措施，维持了产品价格的相对稳定。硫化碱行业受到环保压力、产品结构不

均衡等挑战，行业单位的数量在不断发展、淘汰中变化着。 

根据行业协会资料，近三年元明粉、硫酸钡和硫化碱行业市场价格波动图

大致如下： 

单位：元/吨 

 

 

2021 年影响经营的不确定因素将会增多，新冠肺炎疫情仍没有解除，尤其

是副产元明粉对矿产元明粉行业的冲击，市场竞争会进一步加剧。疫情过后，下

游行业逐渐开工复产，需求量增加，元明粉、硫酸钡、硫化碱等行业景气度向好。

随着原辅材料价格的上涨，元明粉、硫酸钡、硫化碱的价格将呈上涨趋势。随着

国家环保政策的趋紧、产业政策的调整，今后行业的发展趋势必将是绿色、高效、

高质量。企业要想发展，就必须在环保达标升级改造、技术创新、节能增效等方

面下功夫，以此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元明粉产销量同比虽有所下降，但凭借品牌优势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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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调整的销售策略，元明粉产品在行业占比基本没有变化，产销量仍处于国内领

先地位，产品供应遍及全国市场，部分产品出口国外。由于下游客户需求增大，

硫酸钡、硫化碱产销量有所上升。2021 年虽然面临副产元明粉对矿产元明粉行

业的冲击，以及环保政策影响下市场竞争会进一步加剧的局面，但公司生产的化

工产品均为基础化工产品，市场需求量较大，市场份额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公

司仍要继续发挥产品的品牌优势、规模优势和产地优势，强化销售和服务意识，

不断增加产品的产销量。 

 ②业务情况：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无机盐化工业务，主要产品为元明粉、

硫酸钡、硫化碱等化工产品。公司在国内无机盐行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中国

无机盐工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和芒硝硫化碱分会会长单位。无机盐系列品牌“运”

牌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 

近三年化工产品的销售量分别为 136.19 万吨，140.13 万吨，166.67 万吨。

不考虑重组的影响，公司预计 2021 年销售收入可以达到 11.85 亿元，与 2020 年

基本持平。 

近三年化工产品销售量： 

 

 

 

 

 

 

 

 

 

 

③公司主要经营实体近两年收入及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8 年销量（万吨） 2019 年销量（万吨） 2020 销量（万吨） 

元明粉 127.82 127.68 120.77 

硫酸钡 1.49 1.87 4.41 

硫化碱 3.85 3.76 3.43 

磺化产品  2.48 3.61 

其他 3.03 4.34 34.45 

合计 136.19 140.13 1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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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主要产品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收入 净利润 收入 净利润 

淮安工厂 元明粉 23,756.09 2,875.83 19,873.29 769.74 

眉山工厂 元明粉 31,060.79 2,668.96 31,479.61 2,000.15 

运城工厂 元明粉 9,586.76 -6,813.92 459.79 -1,042.16 

运城工厂 
硫酸钡、硫化

碱 
12,817.88 -625.99 15,924.44 -1,842.48 

运城工厂 磺酸 23,415.17 178.65 28,629.45 405.59 

天津公司 进出口业务 39,103.89 1,095.34 34,296.42 731.89 

综上，近两年经营亏损主要是运城工厂的硫酸钡、硫化碱和元明粉业务，

形成亏损的主要原因是环保政策趋紧，导致的产能利用不足。硫化碱产品，2019

年产量 1.84 万吨，2020 年产量 1.94 万吨，未达到设计产能 2 万吨，固定成本较

高，加上 2020 年硫化碱市场价格影响毛利率下降幅度较大。硫酸钡产品，长期

以来毛利率较低。元明粉产品，2019 年元明粉分公司因环保原因停产，造成停

产损失 1,645.95 万元，2020 年元明粉分公司停产损失 706.42 万元。 

2020 年度，公司完成了钡盐分公司燃煤锅炉淘汰暨清洁能源替代升级改造

工程，解决了环保因素对产能的制约，根据钡盐分公司硫化碱 MVR 蒸发技术改

造工程的工艺设计，待工程完工后，预计 2021 年硫化碱生产成本有较大幅度的

下降，主要因为硫化碱产品主要消耗是蒸汽，通过 MVR 技术改造后，预计生产

成本每吨下降 455 元，按全年产量 2 万吨计算，预计增加利润 910 万元。2021

年 1-2 月，生产硫酸钡、硫化碱的钡盐分公司净利润为正。 

对环保原因停产的元明粉分公司，结合公司战略考虑整体转让给控股股东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焦盐化”），并于 2020 年

3 月完成资产交割。处置完成后，降低了其经营亏损给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 

④公司 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488.34 万

元。通过转让元明粉分公司，提升钡盐分公司的生产能力，预计 2021 年运城本

部可以同比 2020 年减少亏损约 3,000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转让元明粉分公司



 

5 
 

收到标的资产占用公司资金的金额为 29,573.46 万元及交易价款 8,022.83 万元。

获取的现金偿还借款，使集团合并层面减少对外融资 3 亿元，每年可以减少财务

费用约 1,500 万元；本部钡盐分公司 MVR 技术改造增加利润约 910 万元；同期

元明粉分公司亏损 1,042 万元。综合对其他经营实体的预测，公司 2021 年的盈

利能力将会有较大幅度的改善。 

⑤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125,592.33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56,036.01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44.62%，长期资产 69,556.33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55.38%，资产结构符合公司以化工产品制造为主的业务特点。 

公司流动资产总额中，受限资产 20,000.00 万元，系存入金融机构的承兑汇

票保证金，非受限资产总额为 36,036.01 万元，这些资产主要包括应收账款、应

收票据、存货、预付账款等，可以在一年内变现或使用。 

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短期借款余额为 34,800.00 万元，其中：以

控股股东持有公司的股票质押借款 9,000.00 万元，由实际控制人山西焦煤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焦煤”）提供担保的借款金额 20,000.00 万元，以

关联企业资产抵押取得借款 2,000.00 万元，以公司自有资产抵押取得借款

3,800.00 万元。至 2021 年 2 月底，短期借款中 0.94 亿元已经完成续贷工作，其

余 2.54 亿元已经与金融机构积极沟通续贷安排，公司可根据后续的资金情况确

定是否提前归还。如果因资金缺口不能按时偿还到期借款，控股股东山焦盐化承

诺给予公司资金支持，确保按时偿还到期债务。山西焦煤为支持公司发展，也表

示对存量贷款予以保证，公司不存在不能按时偿还金融机构借款问题。 

短期借款余额表： 

分支行名称 起息日 到期日 借款期限 借款性质 
当期期末余

额（万元） 
续贷安排 

浦东发展银行运城分行 2020/3/19 2021/3/18 1 年 质押借款    9,000.00  2021/1/19-2021/7/18 

浦东发展银行运城分行 2020/11/9 2021/11/1 1 年 保证借款   20,000.00  
与金融机构积极沟

通续贷安排 

农行彭山县支行 2020/4/15 2021/3/10 1 年 抵押借款      700.00  
与金融机构积极沟

通续贷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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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彭山县支行 2020/4/23 2021/4/22 1 年 抵押借款      800.00  
与金融机构积极沟

通续贷安排 

邮政储蓄银行彭山支行 2020/6/9 2021/6/8 1 年 抵押借款    2,000.00  
与金融机构积极沟

通续贷安排 

农行彭山县支行 2020/1/17 2021/1/16 1 年 抵押借款      400.00  2021/1/14-2022/1/13 

农行彭山县支行 2020/7/10 2021/7/9 1 年 抵押借款      500.00  
与金融机构积极沟

通续贷安排 

农行彭山县支行 2020/7/24 2021/7/23 1 年 抵押借款      600.00  
与金融机构积极沟

通续贷安排 

农行彭山县支行 2020/5/12 2021/5/11 1 年 抵押借款      800.00  
与金融机构积极沟

通续贷安排 

合计           34,800.00    

 

公司的应付票据期末余额 19,500.00 万元，公司已经向承兑银行提供了总额

20,000.00 万元的保证金，并已作为受限资产披露。票据到期需要承兑时，有对

应的资金安排，不存在承兑风险。 

除短期借款和应付票据外，公司需要在一年内支付的其他流动负债总额为

17,078.23 万元，总额在公司流动资产中非受限资产的规模范围以内，公司有能

力保障及时清偿到期债务。 

⑥公司对诉讼事项进行认真核查和梳理，未发现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况，公

司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潜在的纠纷及重大的资产损失事项。 

⑦按照山西省国资改革的整体安排，公司目前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将得到重大提升。 

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2,545.56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137.57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488.34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174.68 万元。 

虽然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均为负值，但逐年减亏，公司经营状况得到有效改善，已经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且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目前相关材料已报送中国证监会。若重大资产重组能成功实施，将极大提升

公司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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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主要经营单元未来盈利情况预期良好，公司的对外融资未出现

兑付危机迹象，资金运营平稳，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公司的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未显示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未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六）的规定。 

（2）《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三章 13.3 条

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一）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 

（二）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三）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 

（四）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或鉴证报告； 

（五）公司向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

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 

（六）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

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七）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四章 14.3.1 条规定：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

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 

（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

见的审计报告； 

（四）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表明公司已披露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

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该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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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触及本条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 

（五）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四章 14.4.1 规定，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一）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且在公司股票停牌

两个月内仍未披露； 

（二）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有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的； 

（三）因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或者虚假记载，被中国证监会责

令改正但未在要求期限内改正，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改正； 

（四）因信息披露或者规范运作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被本所要求改正但

未在要求期限内改正，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改正； 

（五）因公司股本总额或者股权分布发生变化，导致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不

再符合上市条件，在规定期限内仍未解决； 

（六）公司可能被依法强制解散； 

（七）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破产清算申请； 

（八）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第四

条规定：“新规施行前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以及已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

公司，在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其股票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

示；在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执行以下安排：（1）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或

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按照新规执行；（2）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但触及原

规则暂停上市标准的，对其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并在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

后按新规执行，未触及新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撤销其他风险警示；（3）未

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且未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4）

未触及新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对照风险警示情形进行自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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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修订） 
风险警示情况 公司情况 

是否触

及风险

警示 

第十三章 13.3

条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

内不能恢复正常 
正常经营 否 

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未冻结 否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

议 
正常召开 否 

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 
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否 

公司向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 

未向控股股东或关联人提

供担保 
否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

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扣非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2,886.00 万元、-6,535.50

万元及-2,488.34 万元，审

计报告未显示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否 

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无 否 

第十四章 14.3.1 

条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

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 

公司 2020 年归母净利润

为 9,137.57 万元；营业收

入为 112,545.56 万元 

否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

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公司 2020 年期末归母净

资产为 50,174.68 万元 
否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

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否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表明公司已披露的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该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实际已

触及本条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 

无 否 

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无 否 

第十四章

14.4.1 条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且

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披露 
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报告 否 

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

真实、准确、完整，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

有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的 

无 否 

因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或者虚假记载，

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但未在要求期限内改正，且

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改正 

无 否 

因信息披露或者规范运作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被

本所要求改正但未在要求期限内改正，且在公司股
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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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修订） 
风险警示情况 公司情况 

是否触

及风险

警示 

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改正 

因公司股本总额或者股权分布发生变化，导致连续

二十个交易日不再符合上市条件，在规定期限内仍

未解决 

无 否 

公司可能被依法强制解散 无 否 

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破产清算申请 无 否 

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无 否 

 

公司未出现 13.3 条规定和 14.3.1 条、14.4.1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因此公司

不存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也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根据

《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第四条规

定“在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未触及新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撤销其

他风险警示”，公司认为可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综上，公司依据《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和

《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第四项

规定进行了自查，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事项已消除，公司股票不存在

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者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会计师意见：针对公司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我们在 2020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中主要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第一、获取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价结果，分析其合理性； 

第二、在实施风险评估程序时，考虑是否存在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并在整个审计工作过程中保持警觉。 

第三、获取企业各经营主体近两年经营情况数据，结合行业分析资料，分

析企业对持续经营能力评估的可靠性。 

第四、取得控股股东的财务支持函，并了解控股股东的经营状况及资金状

况；取得并检查企业信用报告。 

第五、了解公司主要经营实体 2021 年 1-2 月经营情况，评价其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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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实施银行函证程序，复核公司 2021 年对外融资兑付及债务偿还情况，

获取企业未来现金流预测情况，评价企业持续经营能力。 

第七、了解企业重大资产重组进程，分析评价企业持续经营能力。 

基于以上核查程序，我们未见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事项，不存在触及

《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六）的规定，也不存在《股票上

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和《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2020〕1294 号）第四项规

定的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者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形。 

2. 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82,727.07

万元、121,465.44 万元、112,545.56 万元。 

（1）你公司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别

为 157,264.52 万元、90,117.11 万元及 88,297.55 万元，均小于你公司营业收入。

请你公司结合销售模式、应收账款回收情况、主要产品增值税、票据结算及支

付模式等，说明你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持续少于营业收入的原因

及合理性。 

（2）报告期内你公司境外收入 24,682.09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21.93%。请你公司说明境外收入的主要客户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公司名称、所

属国家及地区、主营产品、公司与客户间近三年销售金额、报告期末应收账款

余额、账龄、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等，说明境外收入的真实性。 

（3）报告期你公司发生出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0,739.11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18.43%。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关联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以

及上述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与公允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1）公司主要生产销售无机盐系列产品。主要产品为元明粉、硫酸

钡、硫化碱等化工产品，结算方式为现汇和银行承兑汇票。公司的销售政策为：

在销售客户产品前对客户进行信用评价，对不同的客户形成不同的信用额度。公

司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82,727.07 万元、121,465.44

万元、112,545.56 万元，现金流量表列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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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64.52 万元、90,117.11 万元、88,297.55 万元，该差异系如下因素影响： 

第一、因销售政策的影响，滚动销售，公司本年销售产品有部分未回款； 

第二、本年销售回款中包含上年销售产品的回款； 

第三、公司结算方式为现汇和银行承兑汇票，公司票据回款占营业收入的比

重为 30%左右，同时公司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后，再给予背书采购原材料或其他商

品的情况下，该票据回款不列入现金流量表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中。

其中，2018 年收到银行承兑汇票 20,255.42 万元，背书银行承兑汇票 18,072.21

万元；2019 年收到银行承兑汇票 49,717.93 万元，背书银行承兑汇票 45,676.87

万元；2020 年收到银行承兑汇票 36,653.00 万元，背书银行承兑汇票 33,974.13

万元。 

基于以上三点，其中主要因素为公司结算方式中存在银行承兑汇票，占营业

收入的比重较高，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小于公司的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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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近三年主要的境外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所属国家   主营产品  
 销售额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  
 账龄  

 截止 2021年 2月

末回款情况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MANUCHAR NV  比利时   元明粉   8,364.94   9,548.44   8,397.75   979.97   一年之内   979.97  

Arvi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菲律宾   元明粉   2,089.36   302.34   288.75   670.11   一年之内   670.11  

TAI LIANG CHEMICAL CORP.,LTD.  泰国   元明粉、硫化碱   1,235.18   1,365.23   1,062.67   65.21   一年之内   65.21  

RESOINDUSTRIAL PTE.LTD.  新加坡   元明粉   1,089.67       

TAIKO MARKETING SDN. BHD.  马来西亚   元明粉   925.98   1,100.78   1,607.92   159.26   一年之内   159.26  

SKYSTEP TRADING LIMITED  韩国   硫化碱   740.55     140.08   一年之内   140.08  

LTB LLC  俄罗斯   元明粉   729.25       

MANUFACTURAS SILICEAS LTDA  哥伦比亚   元明粉   714.66   1,133.49   1,546.71     

REDOX PTY LTD  澳大利亚   元明粉   714.20   477.10   166.54   40.94   一年之内   40.94  

UNIVAR SOLUTIONS USA, INC.  美国   大苏打   702.81   686.88   569.97   47.76   一年之内   47.76  

UNITED DETERGENT INDUSTRIES  马来西亚   元明粉   698.38   1,442.76   781.17   225.50   一年之内   225.50  

POSSEHI ERZKONTOR  德国   硫化碱、硫氢化钠   642.49   403.24    26.62   一年之内   26.62  

CREDIT CHEMICAL CO.，LIMITED  香港   硅酸钠、沸石   603.95   1,104.89   817.85     

UNILEVER BANGLADESH LIMITED.  孟加拉   元明粉   534.15   380.37      

合    计  19,785.57   17,945.52   15,239.34   2,355.45      2,355.45  

公司境外销售的主要产品系下属企业生产的元明粉等化工产品，通过子公司天津市南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南风”）

销售给境外客户。截至 2021 年 2 月末，境外客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款项已经全部收回。天津南风凭借自身进出口资质的

优势，按照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和公司内控制度积极开展境外业务，出口自产的元明粉、硫酸钡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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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常关联交易销售收入主要是公司子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

销售元明粉、磺化产品等化工产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交易内容 金额 

安徽安庆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 元明粉、原材料 38,638,944.28 

北京南风欧芬爱尔日用化学品有限责任公司 元明粉、七水硫酸镁 48,849.56 

昌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 原材料 998,795.58 

贵州南风日化有限公司 元明粉、原材料 31,173,665.36 

南风集团山西日化销售有限公司 元明粉、原材料 58,748,173.37 

南风集团山西日化销售有限公司运城洗化分

公司 
原材料 28,356,301.41 

南风集团山西物流有限公司 原材料 898,451.91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原材料、日化产品 1,253,290.27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明粉

分公司 
电费、材料 5,869,048.61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原材料、服务费 1,713,207.56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分

公司 
原材料 2,557.17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电力分

公司 
原材料 10,770.60 

山西省焦炭集团益兴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原材料 363.19 

四川蓉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原材料 3,570,674.73 

四川蓉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品牌使用费 3,692,027.69 

四川同庆南风洗涤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元明粉、原材料 7,726,591.15 

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 元明粉、原材料 24,486,799.65 

运城盐湖(中国死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工业盐 1,040.71 

山西南风科技有限公司 电费、代理费 13,118.21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日化及化工产品 188,3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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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要产品元明粉和磺化产品，是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业生产日化产品

的原材料，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双方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交易的实施有利于资

源共享，发挥协同效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准，双方签订相关订单或合同，

定价公允，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和股东利益不会受到损害，也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已将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合法，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计师意见： 

（1）针对营业收入回款和境外收入真实性，我们在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中主要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第一、了解和测试销售与收款循环内部控制，对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进行评估； 

第二、结合公司各类业务或产品的销售合同主要条款，复核管理层对新收入

准则下收入确认时点和金额的评估，检查报表相关披露的完整性； 

第三、实施实质性程序，重要应收账款编制应收账款增加及货款回笼分析表，

分析各月发生额是否均衡，对异常销售以及收款应进行进一步检查，检查与客户

签订的合同的回款方式，对已收回金额较大的款项选取样本进行检查，如核对收

款凭证、银行对账单、票据备查簿等，复核其准确性； 

第四、分析境外主要客户构成，关注重大或异常客户情况，检查收入确认对

应的合同、发货单和货物出口报关单等资料，复核收入确认的真实性； 

第五、对期后实施特定的检查，以发现是否存在改变或撤销合同条款的情况，

以及是否存在退款的情况。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公司的营业收入回款和境外收入真实性存

在异常情况。 

（2）针对关联交易，我们主要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第一、获取关联方清单并复核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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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获取关联交易明细，核查相关交易的购销合同、出入库单据、发票及

收付款凭证，审查关联交易发生的真实性； 

第三、 根据关联方清单，查阅统计与关联方之间的账面记录，核实关联交

易的完整性； 

第四、向管理层了解关联交易定价的依据，复核是否与购销合同一致，同时

对比非关联方交易价格，审查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第五、检查验证关联交易披露是否正确。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就财务报表整体的公允反映而言，公司关

联交易的确认及披露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 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2,545.56 万元，其中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1,506.17 万元。此外，报告期内你公司存在部分贸易业务。

请你公司： 

（1）说明营业收入扣除项目是否列示完整，说明你公司判断相关收入与主

营业务无关的依据与合理性。 

（2）补充披露贸易业务涉及的收入金额、毛利金额、商品类型、业务模式

等，并结合贸易业务经营情况分析说明是否属于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1）公司合并范围内法人主体包括母公司及四家子公司，按照各公

司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公司日常核算中将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收入列示主营

业务收入，不属于主营业务的经营性收入列示为其他业务收入，包括租赁收入、

材料收入、收取品牌使用费等。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无机盐化工业务，主要产

品为元明粉、硫酸钡、硫化碱等化工产品。公司两家子公司天津南风、运城市南

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城物贸”）主营业务为销售无机盐等化工产

品，其中贸易类产品营业收入合计 12,729.04 万元，只占主营业务收入 20.23%，

且产品都是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化工产品，所以化工产品的销售收入都列示为主营

业务收入，非化工类产品的销售收入列示为其他业务收入。 

依据《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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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上〔2020〕1294 号）第 14.3.1 中（五）规定，营业收入应当扣除与主营

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公司 2020 年度无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以其

他业务收入核算的口径计算进行了扣除，公司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完整。 

（2）报告期贸易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①按照经营主体划分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单位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天津南风  87,215,550.89   78,866,562.68  9.57% 

运城物贸  40,074,874.97   38,205,930.77  4.66% 

合计  127,290,425.86   117,072,493.45  8.03% 

子公司天津南风系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专业化贸易公司，子公司运城物贸系

主营业务为包含危险化学品经营的商贸批发零售公司。两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均包

含贸易业务，公司将其贸易业务收入确定为主营业务收入。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为无机盐化工业务，主要产品为元明粉、硫酸钡、硫化碱等化工产品。两家子公

司主营业务为销售无机盐等化工产品，其中贸易类产品营业收入只占主营业务收

入 20.23%，且产品都是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化工产品，所以化工产品的销售收入

都列示为主营业务收入，非化工类产品的销售收入列示为其他业务收入。 

②天津南风贸易业务主要产品情况 

                                            单位：元 

产品类别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阿尔法烯烃  21,679,208.14   18,062,365.32  16.68% 

工业级脂肪醇  14,469,586.18   13,582,835.42  6.13% 

丙三醇  12,998,690.50   12,205,445.67  6.10% 

大苏打  7,084,406.50   5,103,477.85  27.96% 

单碳十三醇  5,578,322.85   6,920,251.14  -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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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硅酸钠  5,227,298.68   5,108,190.67  2.28% 

磺酸  4,884,783.64   4,278,826.47  12.40% 

500g磷酸钠  2,670,510.05   2,487,345.13  6.86% 

其他化工产品 12,622,744.35  11,117,825.01  11.92% 

合计  87,215,550.89   78,866,562.68  9.57% 

天津南风贸易业务主要为化工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其业务模式为：根据国

内工厂生产计划，制定进口数量，然后向国外几家供应商按计划数量询价，根据

国外可供应的数量和价格，向公司申请签订进口合同；国内销售时，价格的制定

需要结合签订订单时进口的价格以及货到国内当月的国外报价，同时参考国内竞

争替代产品的国内售价，制定当月最低销售价格，之后根据工厂的需求量、需求

品质、运距长短等因素与工厂协商成交价格。 

③运城物贸贸易业务情况 

                                                单位：元 

产品类别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纯碱 24,182,120.18 23,467,792.74 2.95% 

氢氧化钠 2,607,476.86 2,435,123.45 6.61% 

甲醇 2,484,905.13 2,344,386.28 5.65% 

硫化钠 1,633,805.30 1,542,725.66 5.57% 

酸性增稠剂 1,456,814.11 1,091,547.37 25.07% 

31%氨水 1,268,873.28 1,210,175.11 4.63% 

其他 6,440,880.11 6,114,180.16 5.07% 

合计  40,074,874.97   38,205,930.77  4.66% 

运城物贸的业务范围集中在化工产品，客户包括控股股东下属日化企业及

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其他企业。其业务模式是，业务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客户需求，

利用自身从事贸易业务建立的采购渠道，集中客户需求提升采购规模增加谈判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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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通过货比三家确定供应商后，分别与客户和供应商签订合同，由供应商将商

品直发给客户，取得客户签收单后办理结算。 

会计师意见：针对公司营业收入扣除项目，我们在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中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第一、复核公司营业收入扣除明细表，了解收入扣除项目明细依据； 

第二、结合公司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检查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复核

管理层对收入扣除项目划分的合理性； 

第三、检查报表相关披露的完整性；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公司的营业收入扣除列示存在重大错报；

将子公司的贸易收入划分为主营业务相关的收入具有合理性。 

4. 请你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有关要求，补充披露主要产品的毛利率情况，

并结合行业环境、原材料和产品价格变动情况，分析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

性，是否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在重大差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报告期主要产品毛利率情况 

                                                            单位：万元 

产品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化情

况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元明粉 52,227.66 33,129.27 36.57% 66,607.76 46,579.67 30.07% 6.50% 

硫酸钡 9,943.23 9,897.98 0.45% 9,340.59 9,332.63 0.09% 0.36% 

硫化碱 6,738.69 6,410.70 4.87% 6,891.21 5,631.82 18.28% -13.41% 

磺化产品 23,843.02 22,621.39 5.12% 16,378.78 15,273.28 6.75% -1.63% 

其他产品 18,286.79 16,261.75 11.07% 20,750.00 18,819.33 9.30% 1.77% 

本年度，主体产品元明粉毛利率较上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硫化碱产品受

市场价格影响毛利率下降幅度较大。其他产品的毛利率水平与上年相比没有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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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 

（2）元明粉毛利率变化原因分析 

①市场价格有所下降：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趋紧的国家环

保政策、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以及副产元明粉快速增量等因素影响到无机盐行业，

全国矿产元明粉产量和价格均有所下降。公司本年度平均售价较上年下降 40 元/

吨，对元明粉产品整体毛利率带来负面影响。 

②分部结构变化变化影响毛利率上升：公司元明粉三大基地中，运城地区

元明粉毛利率较低，一直维持在收入成本持平的状态。2020 年 3 月以后，运城

地区元明粉业务转让完成，运城地区元明粉业务销售收入在元明粉总体收入中的

比例由 2019 年的 14.35%下降到 2020 年的 0.88%。低毛利产品销售收入占比下

降幅度较大，导致整体毛利率有所上升。 

③产品结构变化影响毛利率上升：关联方淮安南风盐化工有限公司与公司

下属淮安工厂主营业务均为生产元明粉，之前采取淮安工厂从关联方采购后包销

的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自 2019 年 8 月份开始，淮安工厂采取租赁淮安南风

盐化工有限公司的方式，利用淮安南风盐化工有限公司的装置自行生产元明粉。

自行生产元明粉的单位成本低于外采元明粉的单位成本，全部采用自行生产方式

后，带动整体毛利率水平有所上升。 

各种因素综合影响下，元明粉产品整体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 6.50%。 

（3）硫化碱毛利率变化情况分析 

本年度硫化碱产品毛利率 4.87%，较上年的 18.28%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受

整体市场行情影响，硫化碱产品本年度销售价格持续走低，平均单价较上年下降

幅度超过 20%，因价格因素导致钡盐分公司硫化碱产品毛利下降超过 1,000万元。 

（4）同行业对比情况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603299）主营业务为盐矿的开采、盐及盐化工

产品的生产、销售，与公司的契合度较高。由于其还未公告 2020 年报数据，以

2020 年半年报数据进行对比，其元明粉产品 2020 年半年报毛利率 35.02%，与公

司毛利率 36.57%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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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意见： 

针对主要产品毛利率波动情况，我们在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主要执行

了如下审计程序： 

第一、评价公司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测试关键内控制度执行的

有效性及一贯性； 

第二、了解公司的销售模式、主要客户情况，分析比较本期各月营业收入和

营业成本本期与上期的波动情况，分析其变动趋势是否合理，查明异常现象和重

大波动的原因；抽取营业收入大额发生额，结合存货监盘情况，检查交易相关的

合同、发票、运输单据、对方签收单等支持性文件，确认收入的真实性。核查报

告期各期公司主要原材料及单位能源耗用与产能、产量、销量之间是否匹配，抽

查成本计算单，检查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的计算和分配是否正确； 

第三、选取样本对本期销售金额执行函证程序，以印证验收收入确认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了解企业的库存商品发出计价方法，抽取主要库存商品，

复核其计算是否正确。 

第四、核查公司产品销量和售价变动趋势，了解市场上具有代表性企业的价

格信息和趋势，并进行比较，确定是否存在显著异常。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被审计单位收入与毛利率变动存在重大不

合理之处，也未发现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在重大差异。 

5.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将元明粉分公司出售给控股股东山西焦煤运

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交易价款 8,022.83 万元，形成资产处置收益 11,071.41

万元。 

（1）年报第 23 页显示，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产权未全部过户，请你公

司说明未完成过户的资产、负债的名称、金额、未过户原因、预计过户时间及

解决措施。 

（2）结合该资产处置事项的商业实质、资产过户情况等，说明资产处置损

益的计算过程、确认依据、确认时点以及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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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关于出售分公司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标的资产占用你公司

资金的金额为 29,573.46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本次交易中对上述资金占用的解决

过程及结果。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1）本次交易所涉及的部分土地和房屋建筑物未完成过户（涉及土

地证 12 个，房产证 21 个，账面价值 9,263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在办理资产

过户过程中，为落实山西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五湖”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部署要

求，切实解决运城盐湖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推进山焦盐化转型及盐湖生态保护高

质量发展，运城市政府提出退盐还湖，即政府全面接收山焦盐化盐湖周边的土地、

资源和固定资产。元明粉分公司的土地房产均在盐湖周边，属于移交资产范围，

由于退盐还湖的具体方案一直未确定，因此交易对方山焦盐化告知公司暂时停止

办理资产过户手续。2021 年 1 月，经山焦盐化与政府多次协商，退盐还湖具体

方案最终确定，山焦盐化告知公司继续办理资产过户手续。目前，公司正在积极

办理相关资产的过户手续，力争 2021 年 4 月底前完成。 

（2）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收到运城市人民政府通知，为落实《运城市打赢

蓝天保卫战 2019 年工作计划》，要求元明粉分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起停产。

为实现资源有效利用，盘活闲置资产，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公司

与山焦盐化沟通，将所属元明粉分公司的资产及负债出售给山焦盐化，并聘请具

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资产及

负债进行了评估，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2019-第 4507 号），

双方以评估值为基础，经协商交易价格为 8,022.83 万元。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2019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9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分公司资产的议案》，同意将所属元明分分公

司资产及负债出售给山焦盐化。2020 年 2 月 24 日，双方签订了《山西焦煤运城

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收购协议》。2020

年 3 月 30 日，双方签署了《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收购之交

接确认书》。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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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收购协议》中明确：公司交付标的资产同时山焦盐化或指定主体开始实际控制

为交割日，交易双方以书面方式明确交割日。交割日后，公司对标的资产不再享

有任何权利或承担任何义务。交接确认书签署后，无论标的资产的交接、权属变

更或备案手续是否实际完成，于标的资产之上已实现存在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

权利、权益、风险、损失、义务、责任、债务均由山焦盐化实际承担，并由山焦

盐化履行全部管理职责并承担所有变更登记、过户手续相关的法律风险和责任。 

确认资产处置损益 11,071.41 万元，计算过程为：交易价格 8,022.83 万元，

减资产交割日净资产-5,431.31 万元，减各项税费 2,382.73 万元。 

标的资产完成移交后，依据双方协议约定标的物控制权已转移；收购方已经

按照约定支付了收购价款，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标的资产账面记录完整，

相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公司认为该部分资产处置损益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2019 年 12 月 7 日《关于出售分公司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中交易标

的是以 2019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当时标的资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 29,573.46

万元，山焦盐化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公司 29,573.46 万

元，基准日占用资金已经全部收回。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交割日标的资

产审计报告，对标的资产过渡期新增的资金占用 1,724.99 万元，山焦盐化于审计

报告确认后已经全部支付完毕。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占用公司的资

金已经全部收回，不存在控股股东占用资金的问题。 

会计师意见： 

针对资产处置收益，我们在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主要执行了如下审计

程序： 

第一、获取并查看资产收购协议、与资产出售相关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

价款收入的凭证、财产产权转移手续等相关文件； 

第二、获取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资产出售协议，核实关键合同条款，包括

交易定价、转让款的支付、资产交割等约定； 

第三、获取处置资产的评估报告及备案文件，获取资产交割确认文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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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凭证，对账面记录的银行账户发生额与银行对账单记录的发生额进行双向核

对。 

第四、复核交易的合理性以及价格，评估相关事项在财务报表中披露的充分

性。 

通过实施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就财务报表整体的公允反映而言，公司

对资产处置的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且未发现期末

上述交易的标的资产存在资金占用情况。 

6. 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38.80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

降 98.17%。请你公司结合存货的主要构成、品种、数量和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

（包括可变现净值及其确定的主要方式和参数）等，说明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1）上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2019 年度，公司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2,134.71 万元，均为公司下属元明粉分

公司发生。 

如本回复第 5（2）答复，元明粉分公司因环保原因停产后，计划整体转让

给控股股东。2019 年年末，公司对未来预计无使用价值的原材料、包装物、低

值易耗品，以预计残值作为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损失；对未

来有利用价值的库存商品、在产品，参照市场价格作为预计可收回金额，与账面

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损失。 

2020 年 3 月，元明粉分公司相关资产完成交割，本年度不再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 

（2）本年度期末存货构成及计提跌价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日余额 2020 年计

提存货跌价

损失 

2019 年计提存
货跌价损失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

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815.17  1,815.17  5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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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日余额 2020 年计

提存货跌价

损失 

2019 年计提存

货跌价损失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

备 
账面价值 

周转材料 98.69  98.69  64.57 

在产品 2,259.70  2,259.70  1,391.11 

库存商品 7,259.38 38.80 7,220.58 38.80  

低值易耗品 186.11 3.54 182.57  165.16 

合计 11,619.05 42.34 11,576.71 38.80 2,134.71 

 

2020 年度，公司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38.80 万元，全部为钡盐分公司库存商品

中硫化碱产品的预计损失。 

（3）本年度计提存货跌价损失具体情况： 

公司年末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进行减值测试，测试方法为：库存商品、在

产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该存货的估

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存

货，其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

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对于报告期期末的库存商品，基

于销售合同的，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考虑相关费用及税金后，

确定其可变现净值；无销售合同的，其可变现净值以 2020 年底 12 月销售价格为

基础计算，考虑相关费用及税金后，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报告期公司主要产品的减值测算情况如下： 

①元明粉产品的测算情况如下： 

A、期末库存商品成本：数量 60,291.73 吨，单位成本 272.62 元，存货账面

余额 1,643.67 万元。 

B、可收回金额：扣除税金和销售费用后的预计可收回金额 2,066.63 万元，

具体如下： 

该项产品非定制产品，无对应的销售合同。选取元明粉产品 12 月份账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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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销售业务，加权平均测算后销售单价为 408.16 元/吨，预计销售收入 2,780.78

万元； 

税金：按照适用税率 13%测算，增值税金额 319.91 万元； 

销售费用：以 2020 年元明粉产品实际发生的销售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并考虑费用上涨因素测算，预计发生销售费用 394.23 万元。 

C、预计可收回金额大于账面余额，故元明粉产品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②硫酸钡产品的测算情况如下： 

A、期末库存商品成本：数量 3,031.94 吨，单位成本 2,326.93 元，存货账面

余额 705.51 万元。 

B、可收回金额：扣除税金和销售费用后的预计可收回金额 712.59 万元，具

体如下： 

该项产品非定制产品，选取硫酸钡产品 2021 年 1 月份签订的销售合同，加

权平均测算后销售单价为 2,748 元/吨，预计销售收入 833.18 万元； 

税金：按照适用税率 13%测算，增值税金额 95.85 万元； 

销售费用：以 2020 年元明粉产品实际发生的销售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并考虑费用上涨因素测算，预计发生销售费用 27.43 万元。 

C、预计可收回金额大于账面余额，故硫酸钡产品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③硫化碱产品的测算情况如下： 

A、期末库存商品成本：数量 1,461.39 吨，单位成本 1,932.87 万元，存货账

面余额 282.47 万元。 

B、可收回金额：扣除税金和销售费用后的预计可收回金额 243.67 万元，具

体如下： 

该项产品非定制产品，无对应的销售合同。选取硫化碱产品 11-12 月份账面

记录的销售业务，加权平均测算后销售单价为 1,995.00 元/吨，预计销售收入

291.55 万元； 

税金：按照适用税率 13%测算，增值税金额 33.54 万元； 

销售费用：以 2020 年硫化碱产品实际发生的销售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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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考虑费用上涨因素测算，预计发生销售费用 14.34 万元。 

C、当期计提跌价准备：账面余额 282.47 万元-预计可收回金额 243.67 万元

=38.80 万元。 

（4）除已经计提跌价损失的存货外，其他项目经测试后，无需计提跌价准

备。 

会计师意见：针对被审计单位存货跌价准备事项情况，我们在 2020 年度财

务报表审计中主要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第一、对被审计单位与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有效性进行了解、评

估及测试； 

第二、实施了存货监盘程序，检查其数量及管理情况； 

第三、向被审计单位了解有关存货的用途及使用方式； 

第四、获取存货的期末明细，结合产品的状况，复核管理层计提跌价损失的

计算过程，对跌价准备测试表中各项基础数据的准确性进行检查测试，分析存货

跌价准备是否合理。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被审计单位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存在重大

错报。被审计单位建立了与存货减值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于每个会计期末

组织全面的存货清查及减值测试工作，各年度均按照相同的方法和标准进行存货

跌价准备的测试，我们认为被审计单位减值计提充分、合理。 

7. 根据《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你公司

与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报告期内发生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 23,924.29 万元，期

末余额 1,773.54 万元。请你公司结合与相关主体的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往来原因、

产品或服务具体类型、占用期限等，说明将有关资金往来分类为经营性资金占

用的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报告期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如下： 

往来科目 企业名称 

2020 年度

往来款项

累计发生

金额 

（万元） 

2020 年

期末往

来款项

余额（万

元）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 

性质 

其他应收 山西南风科技有限公 1.39 6.25 业务合作收取的技术服 经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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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科目 企业名称 

2020 年度

往来款项

累计发生

金额 

（万元） 

2020 年

期末往

来款项

余额（万

元）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 

性质 

款 司 务费 

其他应收

款 

山西焦炭(国际)交易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 
0.00 2.00 

2018 年因招标需交业务

保证金 
经营性 

其他应收

款 

山西焦煤机电装备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 3.00 

公司统一在“焦煤易购”

采购办公用品及耗材所

交保证金 

经营性 

应收账款 
安徽安庆南风日化有

限责任公司 
4,366.20 345.01 销售元明粉、原材料 经营性 

应收账款 

北京南风欧芬爱尔日

用化学品有限责任公

司 

6.27 0.00 销售元明粉 经营性 

应收账款 
昌吉南风日化有限责

任公司 
113.26 0.00 销售原材料 经营性 

应收账款 
贵州南风日化有限公

司 
3,522.62 0.00 销售元明粉、原材料 经营性 

应收账款 
淮安南风盐化工有限

公司 
0.00 336.65 收取品牌使用费 经营性 

应收账款 
南风集团山西日化销

售有限公司 
9,809.06 169.73 

销售元明粉、原材料、租

赁费 
经营性 

应收账款 
南风集团山西物流有

限公司 
94.02 96.85 

销售材料、提供劳务、租

赁 
经营性 

应收账款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

司 
141.62 1.53 销售原材料 经营性 

应收账款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181.6 0.00 提供技术研发服务 经营性 

应收账款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一

分公司 

0.29 1.11 销售原材料 经营性 

应收账款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电力

分公司 

1.22 8.3 销售原材料 经营性 

应收账款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元明

粉分公司 

942.92 186.51 销售电、原材料 经营性 

应收账款 
山西南风科技有限公

司 
210.00 0.00 

科技公司委托天津南风

采购进口设备，我司先收

取 210 万现金，与次日付

于国外供应商 

经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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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科目 企业名称 

2020 年度

往来款项

累计发生

金额 

（万元） 

2020 年

期末往

来款项

余额（万

元）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 

性质 

应收账款 
山西省焦炭集团益隆

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0.00 19.11 销售原材料 经营性 

应收账款 
山西省焦炭集团益兴

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0.04 10.76 销售原材料 经营性 

应收账款 
四川蓉兴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792.97 440.35 销售原材料、品牌使用费 经营性 

应收账款 
四川同庆南风洗涤用

品有限责任公司 
873.1 90.09 销售元明粉、原材料 经营性 

应收账款 
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

任公司 
2767.01 1.18 销售元明粉、原材料 经营性 

应收账款 
运城盐湖(中国死海)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 
0.12 0.00 销售原材料 经营性 

其他非流

动资产 

山西省运城盐化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0.00 6.55 购买设备 经营性 

预付账款 
南风集团山西物流有

限公司 
99.58 48.56 支付产品运费等 经营性 

上述款项属于经营性的资金往来，且占用期间都在合同规定的账期之内，没

有构成相关主体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关联交易情况已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会计师意见： 

针对关联方资金往来审计，我们在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主要执行了如

下审计程序： 

第一、向管理层获取关联方清单并复核完整性； 

第二、获取关联方资金往来明细，与账面核对审查往来金额计算是否正确； 

第三、根据关联方往来账面发生情况，检查相关的收付款记录，确定资金流

向； 

第四、结合合同协议等基础资料的审核，验证关联方资金往来形成原因及款

项性质，检查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第五、对账面记录的银行账户发生额与银行对账单记录的发生额进行双向核

对，确认收付款记录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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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检查验证关联性资金占用情况披露是否完整、合规。 

基于上述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 

8. 根据年报，2020 年年初你公司在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财务公司”）存款为 6,599.74 万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存款 7,103.10 万元，

2020 年度利息收入 29.56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在财务公司的相关存款是否存在

使用限制，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结合在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比较

说明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是否公允。 

回复：报告期内，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账户状态正常，日常资金的使用正

常，不存在资金受限情况。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 7,103.10

万元，属于正常存款，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

司资金的行为。 

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年化利率 0.42%，而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年化利率为

0.30%，我们认为利率是公允的。 

9.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子公司南风集团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被淮安

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处以罚款 20 万元。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行政处罚的

原因，对你公司造成的影响，你公司采取的整改措施，并说明有关信息披露是

否符合《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回复: 行政处罚的原因：南风集团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 35t/h 循环流化床锅

炉更新改造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三同时”验收。公司采取的措施：

南风集团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采用生物质锅炉替代 35t/h 循环流化床锅炉，同时

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验收工作，未因行政处罚发生停产情况。2020 年 7 月 9

日，生物质锅炉项目环评取得淮安市淮阴生态环境局批复，其他手续正在按照程

序进行办理。生物质锅炉项目目前处于试运行阶段。上述行政处罚金额较小，没

有对公司造成不良影响，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

9.2 条的规定，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有关信息披露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31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1. 年报显示，你公司2018年、2019年及2020年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2,886.00万元、-6,535.50万元及-2,488.34万元，你公司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已连续多年为负；截至2020年底，流动负债多于流动资产15,342.23万元。根据《关于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你公司股票自2019年4月18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现你公司向本所申请撤销股票其他风险警示。
	（1）请结合你公司所处行业情况、业务发展情况、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资产结构及偿债能力、潜在纠纷及损失情况、资产权利受限情况、主要子公司经营情况等，说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3.3条（六）的规定；
	（2）请你公司自查并明确说明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和《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2020〕1294号）第四项规定的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者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会计师意见：针对公司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我们在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主要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2. 年报显示，你公司2018年、2019年及2020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82,727.07万元、121,465.44万元、112,545.56万元。
	（1）你公司2018年、2019年及2020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别为157,264.52万元、90,117.11万元及88,297.55万元，均小于你公司营业收入。请你公司结合销售模式、应收账款回收情况、主要产品增值税、票据结算及支付模式等，说明你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持续少于营业收入的原因及合理性。
	（2）报告期内你公司境外收入24,682.09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21.93%。请你公司说明境外收入的主要客户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公司名称、所属国家及地区、主营产品、公司与客户间近三年销售金额、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账龄、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等，说明境外收入的真实性。
	（3）报告期你公司发生出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20,739.11万元，占营业收入的18.43%。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关联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以及上述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与公允性。
	回复：（1）公司主要生产销售无机盐系列产品。主要产品为元明粉、硫酸钡、硫化碱等化工产品，结算方式为现汇和银行承兑汇票。公司的销售政策为：在销售客户产品前对客户进行信用评价，对不同的客户形成不同的信用额度。公司2018年、2019年及2020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82,727.07万元、121,465.44万元、112,545.56万元，现金流量表列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157,264.52万元、90,117.11万元、88,297.55万元，该差异系如下因素影响：
	（3） 日常关联交易销售收入主要是公司子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销售元明粉、磺化产品等化工产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会计师意见：
	3. 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2,545.56万元，其中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1,506.17万元。此外，报告期内你公司存在部分贸易业务。请你公司：
	（1）说明营业收入扣除项目是否列示完整，说明你公司判断相关收入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依据与合理性。
	（2）补充披露贸易业务涉及的收入金额、毛利金额、商品类型、业务模式等，并结合贸易业务经营情况分析说明是否属于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回复：（1）公司合并范围内法人主体包括母公司及四家子公司，按照各公司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公司日常核算中将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收入列示主营业务收入，不属于主营业务的经营性收入列示为其他业务收入，包括租赁收入、材料收入、收取品牌使用费等。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无机盐化工业务，主要产品为元明粉、硫酸钡、硫化碱等化工产品。公司两家子公司天津南风、运城市南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城物贸”）主营业务为销售无机盐等化工产品，其中贸易类产品营业收入合计12,729.04万元，只占主营业务收入20.23%，且...
	（2） 报告期贸易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会计师意见：针对公司营业收入扣除项目，我们在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4. 请你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有关要求，补充披露主要产品的毛利率情况，并结合行业环境、原材料和产品价格变动情况，分析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在重大差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会计师意见：
	5.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将元明粉分公司出售给控股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交易价款8,022.83万元，形成资产处置收益11,071.41万元。
	（1）年报第23页显示，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产权未全部过户，请你公司说明未完成过户的资产、负债的名称、金额、未过户原因、预计过户时间及解决措施。
	（2）结合该资产处置事项的商业实质、资产过户情况等，说明资产处置损益的计算过程、确认依据、确认时点以及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根据《关于出售分公司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标的资产占用你公司资金的金额为29,573.46万元，请你公司说明本次交易中对上述资金占用的解决过程及结果。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1）本次交易所涉及的部分土地和房屋建筑物未完成过户（涉及土地证12个，房产证21个，账面价值9,263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在办理资产过户过程中，为落实山西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五湖”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部署要求，切实解决运城盐湖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推进山焦盐化转型及盐湖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运城市政府提出退盐还湖，即政府全面接收山焦盐化盐湖周边的土地、资源和固定资产。元明粉分公司的土地房产均在盐湖周边，属于移交资产范围，由于退盐还湖的具体方案一直未确定，因此交易对方山焦盐化告知公司暂时停止办理资产...
	（2）公司于2019年10月收到运城市人民政府通知，为落实《运城市打赢蓝天保卫战2019年工作计划》，要求元明粉分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起停产。为实现资源有效利用，盘活闲置资产，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公司与山焦盐化沟通，将所属元明粉分公司的资产及负债出售给山焦盐化，并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资产及负债进行了评估，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9-第4507号），双方以评估值为基础，经协商交易价格为8,022.83万元。公司分...
	（3）2019年12月7日《关于出售分公司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中交易标的是以2019年9月30日为基准日，当时标的资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29,573.46万元，山焦盐化于2020年3月10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公司29,573.46万元，基准日占用资金已经全部收回。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交割日标的资产审计报告，对标的资产过渡期新增的资金占用1,724.99万元，山焦盐化于审计报告确认后已经全部支付完毕。至2020年12月31日，标的资产占用公司的资金已经全部收回，不存在控股股东占用资金的问题。
	会计师意见：
	6. 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计提存货跌价损失38.80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98.17%。请你公司结合存货的主要构成、品种、数量和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包括可变现净值及其确定的主要方式和参数）等，说明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1）上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会计师意见：针对被审计单位存货跌价准备事项情况，我们在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主要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第一、对被审计单位与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有效性进行了解、评估及测试；
	第二、实施了存货监盘程序，检查其数量及管理情况；
	第三、向被审计单位了解有关存货的用途及使用方式；
	第四、获取存货的期末明细，结合产品的状况，复核管理层计提跌价损失的计算过程，对跌价准备测试表中各项基础数据的准确性进行检查测试，分析存货跌价准备是否合理。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被审计单位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存在重大错报。被审计单位建立了与存货减值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于每个会计期末组织全面的存货清查及减值测试工作，各年度均按照相同的方法和标准进行存货跌价准备的测试，我们认为被审计单位减值计提充分、合理。
	7. 根据《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你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报告期内发生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23,924.29万元，期末余额1,773.54万元。请你公司结合与相关主体的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往来原因、产品或服务具体类型、占用期限等，说明将有关资金往来分类为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报告期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如下：
	会计师意见：
	8. 根据年报，2020年年初你公司在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存款为6,599.74万元，2020年12月31日存款7,103.10万元，2020年度利息收入29.56万元。请你公司说明在财务公司的相关存款是否存在使用限制，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结合在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比较说明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是否公允。
	回复：报告期内，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账户状态正常，日常资金的使用正常，不存在资金受限情况。2020年12月31日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7,103.10万元，属于正常存款，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行为。
	9.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子公司南风集团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被淮安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处以罚款20万元。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行政处罚的原因，对你公司造成的影响，你公司采取的整改措施，并说明有关信息披露是否符合《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回复: 行政处罚的原因：南风集团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35t/h循环流化床锅炉更新改造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三同时”验收。公司采取的措施：南风集团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采用生物质锅炉替代35t/h循环流化床锅炉，同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验收工作，未因行政处罚发生停产情况。2020年7月9日，生物质锅炉项目环评取得淮安市淮阴生态环境局批复，其他手续正在按照程序进行办理。生物质锅炉项目目前处于试运行阶段。上述行政处罚金额较小，没有对公司造成不良影响，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

